崇文塔文物管理所五项措施

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

崇文塔文物管理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以及省市和新城文物部门的相关要求，采取多项措施加大文物的保护和管理。一是全面落实文物保护安全责任制。文管所与文物局签订了文物安全责任书和文物工作目标责任书，实行文管所所长负责制；构建了文物局指导、文管所落实、群众文保员巡护的三级文物保护管理机制。二是全力抓好安全生产。坚持把安全生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建立了每月定期巡查制度和重大节假日前安全排查制度。每月15日集中排查安全、环境卫生状况；每逢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国庆节以及塔会前，全面对崇文塔、山门的用电用水、香炉燃香、消防器材、安全警示标识进行逐一检查，做到有日期、有记录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落实。临聘专人夜间值班，做到24小时巡查不间断。2月份，文管所被西咸新区文物局评为文物安全责任管理“比较突出”单位。三是加大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力度。申请资金24万元，对山门进行了栅栏围挡保护，改变了游人随意翻越以及脏乱差对文物带来的安全隐患。对4块明清朝代的石碑加装了玻璃罩，彻底解决了因风雨侵蚀对文物造成的危害。四是加强文管所内部管理。坚持从严管理的要求，建立健全了工作、学习、请销假、考勤、安全巡查、夜间值班、售票检票、财务管理等多项规章制度，按制度办事，以制度管人。建立周一例会制度，沟通工作，统一思想，发扬民主。进一步规范了代售门票、佛像捐建、团体接待等工作。五是全面推进文管所提档升级。争取西咸新区资金15万元，购置了警用头盔、橡胶棍、强光手电、防寒服、对讲机、巡查摩托、防爆钢叉等文物巡查设备；对部分病死树木、草皮进行了补栽和更换，绿化美化内部环境，为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；及时加装登塔须知、高空抛物等警示标识牌匾，做到提醒到位、警示到位、落实到位。

（崇文塔文物管理所）

